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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反馈重庆市2021年市场秩序与服务质量检查意见的函

重庆市交通局：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有关要求，按照2021年交通
运输部市场秩序与服务质量检查工作安排，我局印发了《关于赴重庆市开展市场秩序与
服务质量督查检查工作的函》（水运港口函〔2021〕119号），于2021年6月2日—4日
对你市港口经营市场秩序与服务质量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。总体认为，各项工作总体推
进有力有序，部门监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不断压实，港口接收设施处于运行状态，特
别是会同有关部门推行船舶污染物“零排放”，认真执行化学品船换货必洗要求，化学
品洗舱站运行良好。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现将有关意见反馈如下：

一、主要问题

（一）船舶污染物港口接收和运营方面。

个别码头尚不具备船舶含油污水接收能力,部分企业未能有效建立和实施船舶污染物
船岸交接和联合检查制度。

（二）港口环保手续及设施方面。

个别码头自身环保设施有待完善，码头管廊部分架空铺设，存在管线危险品泄漏入
江的风险。部分码头防污应急能力不足，未按要求配备足够的吸油毡。

（三）信息系统应用和违法行为查处方面。

部分码头长江经济带船舶水污染物联合监管与服务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信息系统）
注册信息不准确，在转运处置环节使用信息系统有待进一步加强。2021年1-4月份，重
庆市交通运输部门查处问题船舶为零艘次，查处违法行为力度有待加强。

（四）港口经营方面

个别码头未在醒目位置公示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。个别码头收费公示项
目未严格遵守《港口收费计费办法》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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